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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市公司、上海电力或发行人）的委托，指派贾向明、商娟律师作为上海

电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就本次交易，本所已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出具《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

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并就相关补充更新事项出具《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就证监会”反馈意见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现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之相关事宜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释义等亦适用于本法律

意见书。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 2016 年 11 月 24 日上海电力 2016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并

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发行预案》）及修订稿，以及各方

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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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协议，上海电力拟以发行股份以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国家电投集团持有江苏

公司 100%股权，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 206,000.00 万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发行费

用后，将优先用于支付现金对价，剩余部分将用于募投项目建设。本次交易完成

后，江苏公司将成为上海电力的全资子公司。 

二、本次交易的履行程序 

（一）上市公司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11 月 24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

案》、《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上

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框架协议>、<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业绩承诺补偿协

议>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

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

议案》、《关于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关于适时召开股东大会

的议案》，批准了本次交易及其相关事宜。 

（二）交易对方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11 月 22 日，国家电投集团召开 2016 年第 17 次党组会，同意将国

家电投集团所持江苏公司 100%股权协议转让给上海电力，股权交易对价以经国

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为准；同意上海电力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江苏公司

100%股权，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92 亿元；

同意本次发行方案中国家电投集团以江苏公司股权认购的股份对价为 10.09 元/

股；同意国家电投集团与上海电力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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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同意国家电投集团出具《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

诺函》等相关文件资料，并授权资本市场总监关绮鸿代表国家电投集团在协议、

文件或相关资料上签字，并加盖公章。 

2016 年 12 月 13 日，国家电投集团召开董事会执行委员会 2016 年第 11 次

会议，同意将国家电投集团所持江苏公司 100%股权协议转让给上海电力，股权

交易对价以经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为准；同意上海电力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

式收购江苏公司 100%股权，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 20.92 亿元；同意本次发行方案中国家电投集团以江苏公司股权认购的股份对

价为 10.09 元/股；同意国家电投集团与上海电力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和《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同意国家电投集团出具《关于保持上市公

司独立性的承诺函》等相关文件资料，并授权资本市场总监关绮鸿代表国家电投

集团在协议、文件或相关资料上签字，并加盖公章。 

（三）国资委批复 

2017 年 6 月 22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

组和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7]492 号），原则同意公司本次

资产重组和配套融资的总体方案。 

（四）证监会核准 

2017 年 10 月 30 日，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943 号），对本次交易予以核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

要的批准及授权，相关批准及授权是合法有效的，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协议生效条

件均已成就，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三、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17 年 11 月 23 日，江苏公司取得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公司准

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及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江苏公司股东已由国家电投集团变更

为上海电力，江苏公司章程已完成修订。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江苏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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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完成过户。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上海

电力已合法持有江苏公司 100%股权。 

四、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重组报告书》以及上海电力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等文件，在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 在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上海电力应当就本次交易向

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办理验资，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2. 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的约定，上海电力通过

募集配套资金或者自筹资金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重组的现金对价； 

3. 上海电力尚需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期限内完成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4. 上海电力尚需向上交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  

5. 上海电力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向

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6. 上海电力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继续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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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盖章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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